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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2024-052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21
2024年6月20日-2025年6月19日

5,000万元（含）-8,000万元（含）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66,000股

0.0624%
3,832,61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14.19元/股-14.6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未来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4.36元/股（含），本次回

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
月21日披露的《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047）。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2024年 6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266,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24%，成交最高价为14.61元/股，成交最低价为14.19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3,832,
61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止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266,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比例为 0.0624%，成交最高价为 14.61元/股，成交最低价为 14.19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

人民币3,832,61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回购

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4-062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累计人民币 8,071,000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2046%；累计转股数量为548,66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
0.137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特纸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61,929,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8.7954%。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期间，共有人民币 3,000元“特纸转
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0004%；转股数量为20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
股份总额的0.000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6号）核准，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12月8日公开发行了67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100.00元，
发行总额67,000.00万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500号文同意，公司67,000.00万
元可转债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特纸转债”，债券代码

“111002”。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

发行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为2022年6月14日至2027年12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初始转股价格为18.50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23日起调整为 18.20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
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6）。

因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公司分别于2022年9月30日、2022年
10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

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自2022年10月19日起，“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由
18.20 元/股调整为 14.70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65）。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15日起调整为 14.54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
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2）。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5月 30日起调整为 14.32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
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共有人民币3,000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0004%；转股数量为20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
截至2024年6月30日，累计人民币8,071,000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1.2046%；累计转股数量为548,66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0.1372%。
截至2024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特纸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61,929,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98.795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股份数量(2024年3月31日)
3,339,000

400,558,454
403,897,454

本次可转债转股数量
0

207
207

变动后股份数量（2024年6月30日）
3,339,000

400,558,661
403,897,661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0-8566059
公司邮箱：fivestarpaper@fivestarpaper.com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4-080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14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6,000万元~7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6,634,700股

2.41%
42,535.17万元

14.16元/股~17.4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份。在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4元/股的条件下，按照本次拟

回购股份金额下限1.80亿元测算，预计可回购数量约为750万股，按照本次拟回购股份金额上限3.60
亿元测算，预计可回购数量约为1,500万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之日起不超

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12月 14日、2023年 12月 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76）、《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180）。

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股份回购金

额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资金总额由“1.80-3.60亿元”调整为“3.60-7.20亿元”。除上述调整回购股份

资金总额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6月15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4-07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6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4,84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4%，购买的最高价为15.50元/股、最低价为15.01元/股，累计支付的金额为74,159,265.48元（不含

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6,634,700股，已回购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1%，购买的最高价为 17.44元/股，最低价为 14.16元/股，累计已支付

的总金额为425,351,657.59元（不含交易费用）。已回购股份占比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822 证券简称：嘉澳环保 公告编号：2024-047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8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万元~15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93,400股

0.6395%
1,000.0794万元

18.78元/股~21.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人民币1,000万元至1,500万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并将回

购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6.289元/股（含）。公司将根据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回购。回购股票的实施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8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嘉

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

（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 493,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6395%；回购的最高价为 21.70元/股、最低价为 18.78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10,000,79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912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4-055
转债代码：113597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6月30日，累计已有2,041,000元佳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

转股股数为173,893股，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409%。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6月30日，“佳力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297,959,000元，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99.3197%。

● 本季度转股情况：佳力转债自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2,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85股，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6号）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发行了3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
000.00万元，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 0.50%、第二年 0.7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80%、第五年

2.50%、第六年3.00%，发行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7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已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佳力转债”，债券代码

“113597”。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佳力转债”自 2021年 2月 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佳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3.40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10.71元/股。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2020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22日，现

金红利发放日为2021年6月23日。根据《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3.40元/股调整为23.15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1年6月23日。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2021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元（含税）；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4
股。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16日。根据《南

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3.15元/股调整为

16.36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2年6月16日。

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手续，新增股本83,221,388股。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根据《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

规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6.36元/股调整为15.20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3年3月31日。

公司于 2023年 5月 12日召开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2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

4股。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9日。根据《南

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5.20元/股调整为

10.79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3年6月9日。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2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6日，现

金红利发放日为2024年6月7日。根据《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9元/股调整为10.71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4年6月7日。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佳力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2月5日至2026年7月29日。

（二）佳力转债自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2,000元，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185股，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截至2024年6月30日，累计

已有 2,041,000元佳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 173,893股，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0.0409%。

（三）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佳力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297,959,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319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4年3月31日）

0
541,775,782
541,775,782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85
185

变动后
（2024年6月30日）

0
541,775,967
541,775,967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25-84916610
联系邮箱：gaojian@canatal.com.cn（或xujy@canatal.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5117 证券简称：德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3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4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
权数量为405.7200万份，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7月25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
权。2024年第二季度，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8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0002%。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58.1615万份，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3
年12月20日至2024年12月19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4年第二季度，无激励对象参与行权。

●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
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2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关于核实＜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
律意见书。

2、2022年7月6日至2022年7月15日，公司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激励对象的异议，并于2022年7月19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22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2年7月26
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7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 2022年 7月 26日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日，拟授予312名激励对象408.1000万份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5、2022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2022年12月20日为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拟授予125名激励对象62.3000万份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2023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
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股票期权的议
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7、2023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的议案》《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一致通过，认为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24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议案审查并通过，认
为公司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行权数量
1、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第一类激励对象
季德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65人
第二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52人
第三类激励对象

谈最

刘书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83人

合计

职务

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本次可行权数量（份）

80,640
2,662,128
435,456

40,320
30,240
808,416
4,057,200

2024年第二季度行权
数量（份）

0
8
0

0
0
0
8

截至 2024 年 6 月 28 日累计
行权数量（份）

0
8
0

0
0
0
8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0
0.0003%

0

0
0
0

0.0002%
2、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第一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94人

第二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人

第三类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11人

合计

职务 本次可行权数量（份）

543,311
5,040
33,264
581,615

2024年第二季度行权
数量（份）

0
0
0
0

截至 2024 年 6 月 28 日累计
行权数量（份）

1
0
0
1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0.0002%
0
0

0.0002%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4年6月28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截至2024年6月28日，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可行权期共1人行权并完成登

记；
截至2024年6月28日，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可行权期共1人行权并完成登

记。
三、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截至 2024年 6月 28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的上市流通数量为9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35,997,120
602,113,177
638,110,297

本次变动数
0
8
8

本次变动后
35,997,120
602,113,185
638,110,305

四、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 2024年 6月 28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8股，共募集资金676.08元；
截至 2024年 6月 28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1股，共募集资金120.42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激励计划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4-045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4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2024年第二季度无激励对象行权。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

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0年5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0年6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3、2020年9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0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事项的议

案。

4、2020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1年1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

意见。

6、2021年10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核查意见。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48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56.25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7、2022年3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核查意见。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45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6.84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8、2022年10月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48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

事宜，可行权数量为56.25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9、2023年4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

查意见。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44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

行权数量为6.54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0、2023年10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

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44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

事宜，可行权数量为71.20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1、2024年4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

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

条件的42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8.32万份，行权方式

为自主行权。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业务骨干（144人）

合计（144人）

职务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份）

712,000
712,000

2024年第二季度行
权数量（份）

0
0

截至2024年6月
30日累计行权数量（份）

63,100
63,100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三个
行权期可行权总量的比

重

8.86%
8.86%

2、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技术骨干及业务骨干
（42人）

合计（42人）

职务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份）

83,200
83,200

2024年第二季度行
权数量（份）

0
0

截至2024年6月
30日累计行权数量

（份）

0
0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三个
行权期可行权总量的比

重

0.00%
0.00%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止2024年6月30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均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三）行权人数

2024年第二季度，本次激励计划无激励对象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

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4年第二季度，本次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过户股份数量为0股。

（三）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总计

本次变动前

207,500
417,968,100
418,175,600

本次自主行权变动数
（2024.4.1-2024.6.30）

0
0
0

本次变动后

207,500
417,968,100
418,175,600

本次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动，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4年第二季度，本次激励计划无激励对象行权，不存在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情形。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无激励对象行权，不涉及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738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9/9
待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10,000万元~1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00.174万股

2.57%
14,995.53万元

11.71元/股~17.0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

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22.4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9日和2023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0）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3）。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

金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将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5,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10,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5,000万元（含）”。除调整回购股份资

金总额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0）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版）》（公告编号：

2023-06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0,001,7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02元/股、最低价为11.71
元/股，累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49,955,268.9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4-040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总金额：人民币20,593,476.26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收到的补助

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将对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损益产生一定积

极影响，最终将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年度报告为准。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月 27日、2024年 4月 2日分别披露了《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5、公告编号：2024-012）。近日，经公司财务部门确认，除上述公告已披露的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外，2024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确认累计收到各类政府

补助共计人民币 20,593,476.26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11.87%。

具体明细如下（人民币20万元以上单列，20万元及以下合并计入“其他小额补贴”）：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获得补助单位

四川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福建三棵树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福建三棵树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四川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小额补贴

资金到账时间

2024年4月

2024年4月

2024年4月

2024年6月

2024年6月

2024年6月

—

补助项目

重点群体人员减免退税

示范项目补助资金

稳岗补贴

产业扶持资金

产业扶持资金

产业扶持资金

—

补助金额（元）

471,900.00
2,700,000.00
205,948.00
848,755.66

12,400,000.00
3,700,000.00
266,872.60

20,593,476.26

补助依据

川财规[2023]8号

皖政办[2022]2号

莆人社文[2022]102号

西政字[2024]56号

投资协议

西政字[2024]107号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获得的政府

补助资金人民币20,593,476.26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全部计入其他收益。上述收到的政府

补助将对公司的损益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最终将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373 证券简称：盟科药业 公告编号：2024-018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段建先生递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段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其辞职后将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段建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
不会对董事会的正常运转及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完成非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段建先生在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段建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119 证券简称：中钢洛耐 公告编号：2024-022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于近日收到某项政府补助2024年经费预算通知，预计将获得该项政府补助人民币1,662.3万元，
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自2024年1月至本公告披露日已累计收到该项政府补助人民币1,239.36万元，其中收到的

816.42万元，公司已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中钢洛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确认上述政府补助事项并划分其

类型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未
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情况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4-050
债券代码：113584 证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2月5日，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 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2月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7,841,327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23%，成交最低价为 8.05元/股，成交最高价为 10.14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71,
973,852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持续披露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暨“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实施
进展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股价的长
期稳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日


